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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守护黄河秀美安澜
—— 甘肃省兰州市检察机关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王祯●李亮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奔流不息的母亲河流经全市

150.7公里，不仅见证了兰州的历史变迁，而且哺育着兰州的沿岸儿女。

6月25日，“行走万里黄河 报道法治中国”——沿黄九省区法治媒

体大型融媒报道甘肃段采访团走进兰州市人民检察院采访。据介绍，自

2019年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兰州市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先后组织开展了“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黄河水清、水润兰州”

等专项行动，坚持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为抓手，汇聚强大法治力量，守护

黄河秀美安澜。

全市检察干警怀着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黄河

生态，先后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45件，推动清理污染水域面积4000余亩、

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100多公里、整改拆除违法建筑2万多平方

米、清理生活垃圾和渣土4.3万立方米，走出了一条“护水为重、治污为

要、防洪为先”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创新实践之路。

护水为重

保持水体健康

2019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甘肃是
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
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
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
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
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

近5年来，兰州市检察机关牢
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检察智
慧、集法治之力，坚决扛起黄河上
游兰州段全流域生态保护的政治
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坚持把
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综合保护作
为重中之重，强化法律监督、穷尽
司法手段，全力以赴保持黄河水体
健康。

依法保护水源地、节约利用水
资源。2019年以来，兰州市检察院
指导有关基层检察院在依法监督
相关行政部门综合整治非法采砂
问题时，要求一并调查发现未经取
水许可，私自盗采地下水、截取农
灌水、截蓄河流水等违法问题，推
动一批非法采砂厂、违法取水口得
到恢复性治理。

2022年6月，兰州市检察院接
到有关线索反映，全市自备水源井
关闭不彻底，地下水资源仍遭受损
害。为确保水资源合理利用，该检
察院组成办案组对全市 64 眼自备
水井全面核查，发现已关停 14 眼，
未关停50眼。

办案组综合分析认为，尚未关
停的 50 眼水井中，存在科研取水、
绿化取水以及农村人饮取水等不
同情形，涉及特殊用水和民生保障
问题，不宜“一刀切”地简单关停，
遂与行政主管部门多次磋商，提出
了依法处置、分类监管、逐步推进
的整改思路。

办案检察官不辞辛劳，逐一核
实水井情况，用足法律政策依据，
提议对属于法定关停的自备水井
应当依法关停，对科研、绿化取水
以及公共供水管网无法覆盖的人
饮取水等法定可以保留的，应当实
行取水许可动态管理，并核减闲置
取水指标，以达到地下水资源涵养
补给和节约利用的最佳效果。

这一提议，为解决自备水井关
停和保障特殊取水需求找到了平衡
点。据此，兰州市检察院向水行政
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水行政部门积极
采纳检察建议，对36眼法定必须关
停的水井采取了坚决果断的关停措
施，对14眼可以保留的暂缓关停，并
实行取水许可动态管理，为保持黄
河水体健康积蓄源头活水。

“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是一个复
杂的生态系统工程，对我们检察机
关而言，要善于从政治上看、精于
从法治上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兰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李郁军表示，做实水资源保护利
用只是保持黄河水体健康的关键
一招，全市检察机关已构建起“专
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
理”的生态检察模式，坚持多方面
发力做足水保护大文章。

治污为要

修复生态环境

污染防治是保护黄河生态环
境的重要手段，必须打好整体仗、
攻坚战。

“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
兰州市检察机关牢牢抓住多发性
水污染要害，坚持治污为要、防治
并举的思路和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的理念，深入排查症
结所在，一体化推进生态环境问题
法律监督，系统性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推动形成“溯流共治”检察
保护大格局。

2020年6月，皋兰县检察院在
排查公益诉讼线索时发现，黄河什
川段凤凰山周围河道周边堆放有
大量的生活垃圾、干枯烂尾菜叶和
秸秆等，垃圾堆放处未采取任何防
渗漏、防扬散等环保措施，垃圾散
发出的恶臭及流出的渗滤液对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

据此，皋兰县检察院经调查分
析，依法理清了两家行政机关和当
地镇政府的监管职责，分别发出检
察建议，以保护母亲河、治污零容
忍的态度要求综合整治、彻底整
改。此次检察监督，不仅督促当地
镇政府全面清理了河道周边垃圾，
而且促成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建立
了黄河沿线人居环境巡察制度和
长效监管机制。

2021年3月，安宁区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官开展黄河岸线巡查
活动期间，在银滩湿地公园一排水
口处闻到异味。经循线追踪，发现

一小股污水从一家养老护理院门
前流入雨水管道后直接排入黄河，
对黄河水质带来危害。

针对这一问题，安宁区检察院
本着零容忍的态度立案调查，确认
污染源头、确定污染原因，并向负
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要求立即整改污水排放问
题，严防黄河生态环境风险。随
后，相关职能部门安排专人到现场
办公，重新安放排污管引流，确保
排污管道与雨水管道两分离，并对
污水进行了环保处理。

“保护黄河要建立全方位、多
层次的溯流共治体系，形成全民参
与、多部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兰州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王锐介绍说，全市检察机关与多部
门协作，建立起“百里巡河”融合监
督机制，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通过检察机关监督办案推动行
政机关履职尽责，带动广大群众切
实转变思想观念，从一点一滴做
起，让保护母亲河成为全社会的行
为自觉。

防洪为先
确保行洪安全

治水之道，首在防洪；防洪之
要，贵在预防。

防洪治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兰州市检察机关牢记“安
全”两个字，绷紧“安全”这根弦，紧
盯黄河干支流、左右岸行洪安全隐
患，依法监督各有关方面贯彻落实
黄河保护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深入推进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到防洪
为先、无危则安。

黄河干流兰州段始建于上世
纪90年代的趸船，由于相关法律法
规的滞后，一度处于无序发展状
态。截至2021年，共有趸船27艘，
大部分船体占河道空间较大，长期
固定在黄河岸边，如遇洪水、大风
等极端自然灾害，严重影响行洪安
全。不仅如此，不少趸船从建造之
初就出租给餐饮企业使用，但缺乏
厨余垃圾、废水处理功能，存在违
法排污，污染黄河生态环境的风险
隐患。

2021年8月，环保督察发现这
一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兰州市
委、市政府提出按照“谁审批、谁负
责”和“去餐饮化”的原则，规范一
批、取缔一批、提升一批。与此同
时，甘肃省检察院为推动环保督察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求兰州
市检察院依法对黄河干流岸线趸
船治理展开调查。

2022年1月，兰州市检察院立
案调查，随后向市水务局、市交通

委制发检察建议书，指出了保护母
亲河、造福子孙后代的极端重要
性，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加大整改力
度。检察建议发出后，省、市检察
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与相关
行政部门多次磋商，厘清历史成
因，明确各自职责，研究执法难题，
推动趸船治理从“各自为政”到“齐
抓共管”。

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遗留
问题多，整改工作困难重重。兰州
市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协同推进
治理。截至 2023 年 11 月，10 艘趸
船通过黄委会行洪安全验收予以
核验保留，并就船舶码头污染物接
收转运处置联单监管等方面的职
责予以明确，其余 17 艘被依法拆
除。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汛而无
备。2023年6月，西固区检察院针
对河口镇在黄河北岸不足5米处修
建大型停车场问题立案调查，运用
电子测距仪、无人机航拍、3D卫星
实景地图等技术现场测绘，生成停
车场沿河区域三维地理空间信
息。经综合研判、深入调查，发现
大型停车场无任何合法手续，不仅
侵占黄河水域岸线资源，影响水源
地保护，而且严重影响行洪安全，
对群众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最终，
这个停车场在检察机关强有力的
监督下被依法取缔。

“黄河宁，天下平。”据兰州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张磊介
绍，为推动黄河流域兰州段大保
护、大治理，该院建成公益诉讼大
数据平台和法律监督数字模型，
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建立公益诉
讼志愿者和观察员队伍 180 多人，
全面构建“数字护河”新模式，着
力打造“黄河水清、水润兰州”检
察品牌。截至目前，共收集研判
各类线索 80 多条，成功办理了兰
州黄河草地公园码头违规停放采
砂船、危害行洪安全等多件公益
诉讼案。与此同时，全市检察机
关切实加大对破坏黄河生态环境
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完善
生态环境修复补偿与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衔接机制，推动形成“四大
检察”融合共治新常态。

兰州市检察院办案组干警兰州市检察院办案组干警
在黄河草地公园码头督促整改在黄河草地公园码头督促整改
违规停放采砂船问题违规停放采砂船问题。。

省省、、市检察机关联合督导组对安宁市检察机关联合督导组对安宁
区检察院办理的涉矿山治理区检察院办理的涉矿山治理、、土地复垦土地复垦
公益诉讼案赴现场督导检查公益诉讼案赴现场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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